
 

    
    

新闻稿新闻稿新闻稿新闻稿     
Press Release 

1 

地产代理监管局发出有关一手住宅物业地产代理监管局发出有关一手住宅物业地产代理监管局发出有关一手住宅物业地产代理监管局发出有关一手住宅物业  
销售活动及提供物业资料的操守指引销售活动及提供物业资料的操守指引销售活动及提供物业资料的操守指引销售活动及提供物业资料的操守指引  

 
（ 2013 年 4 月 17 日）因应《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即将于本月 29 日生效，地产代理监管局（「监管局」）今日
发出一份新执业通告，提醒地产代理在该条例之下推销一

手住宅物业时须注意的事项。执业通告将于该条例生效当

日正式实施。  
 
 自去年立法会通过《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下称「该

条例」）以来，监管局一直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地产代理业界

保持紧密联系，研究发出相关的执业通告，以确保业界能

够依法行事。新执业通告（编号 13-04(CR)）上星期已获
监管局执业及考试委员会通过。  
 
 监管局执业及考试委员会主席梁永祥先生表示：「监管

局一向支持任何可以提升一手住宅物业销售透明度、保障

消费者利益的措施，亦十分注重地产代理从业员在推销一

手楼盘时的执业手法和操守。因此，监管局发出这份新执

业通告，为业界提供详细指引，好让业界行事时有规可循，

符合该条例的规定。」  
 
 梁永祥先生又指出，新通告覆盖范围广泛，除了因应该

条例发出指引外，也会更新及取代两份监管局过去发出的

相关通告。新执业通告涵盖地产代理公司管理旗下推销员

工、代理向准买家提供的资料、广告，以及与付款相关的

事宜等。有关通告的内容重点详见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监管局行政总裁伍华强先生表示，监管局会灵活部署人

手，巡查一手楼盘销售地点及地产代理发出的广告，以确

保业界遵循通告上的指引。倘若地产代理未能遵守指引，

或会遭受监管局的纪律处分，最严重的处分是撤销牌照。  
 
 监管局规管及法律总监刘淑棻女士提醒地产代理，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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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一手住宅物业时，不得作出任何可能误导准买家的陈述；

因为根据该条例，任何人作出具欺诈性的失实陈述或罔顾

实情的失实陈述，以诱使另一人购买物业，即属犯罪。  
  
伍华强先生续称，监管局会举办多场相关的持续专业进

修讲座，并对地产代理商铺进行教育性巡查，以及透过聚

焦小组会议等，帮助业界了解新指引内容。  
 
此外，监管局也预备了一套有关执业通告的「问与答」

及执行指引的工作清单，以供业界参考。上述资料及执业

通告详细内容，今日起刊于监管局网页 (www.eaa.org.hk)。  
 
 

 
監 管 局 執 業 及 考 試 委 員 會 主 席 梁 永 祥 先 生 ( 中 ) 、 行 政 總 裁 伍 華 強 先 生 ( 左 ) 和

規 管 及 法 律 總 監 劉 淑 棻 女 士 ( 右 ) 舉 行 記 者 會 ， 簡 介 局 方 發 出 有 關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活 動 及 提 供 物 業 資 料 操 守 的 執 業 通 告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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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执业通告执业通告执业通告执业通告（（（（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13-04(CR)））））内容重点内容重点内容重点内容重点  

 
 
1 .  售楼说明书及价单售楼说明书及价单售楼说明书及价单售楼说明书及价单  
  
 a .  地产代理须向准买家提供由卖方发出的售楼说明书

及／或价单，并确保向准买家提供的售楼说明书及

价单均属最新版本。  
 
b .  如地产代理未能向准买家提供售楼说明书及／或价
单，则须建议准买家于卖方的销售处索取，或往指

定网站或「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阅读有关资

料。  
  

 
2 .  楼面面积资料楼面面积资料楼面面积资料楼面面积资料  
  
 a .  地产代理只可以实用面积表达物业的楼面面积和物

业的每平方呎或每平方米的售价资料。  
 
b .  地产代理须提醒准买家留意售楼说明书内列明的单
位实际面积，而非倚赖从观看示范单位所得的单位

面积的观感。他们亦须告知准买家可于示范单位内

进行量度。  
  

 
3 .  广告广告广告广告  
  
 a .  地产代理公司在发出任何广告或宣传物品之前，须

事先取得卖方的书面同意，并在发出之前取得卖方

就所载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的明确书面批署，并

确保已符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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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地产代理公司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核实宣传物品所
载资料的准确性，不可在广告中就楼盘的周围环境

作出误导性陈述。  
  

 
4 .  向准买家提供的物业资料向准买家提供的物业资料向准买家提供的物业资料向准买家提供的物业资料  
  
 a .  当地产代理向准买家提供物业的相关资料，须以由

卖方提供的售楼说明书及文件所载的资料为准；及

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及尽一切应尽的努力核实有关资

料。  
 
b .  准买家在订立任何买卖协议前，地产代理必须建议
准买家查阅最新版本的售楼说明书、价单、销售安

排及成交纪录册、大厦公契（草拟本）及政府租契。 
 
c .  地产代理不得作出任何可能误导准买家的陈述。  

  
 

5 .  销售安排销售安排销售安排销售安排  
  
 a .  地产代理（无论是卖方委任的销售代理与否），在有

关物业价单可向公众提供前或在物业开售前（视属

何情况而定），不得索取或接受任何购楼的意向（不

论是否连同付款）。  
 
b .  除非获卖方指定为其独家销售代理，否则地产代理
须告知准买家尚有其他销售代理获卖方委任并获分

配不同单位，而价单上会列出销售代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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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公布成交资料公布成交资料公布成交资料公布成交资料  
  

 a .  如地产代理提供有关发展项目的成交资料、销售数
据或销售业绩，他们必须根据成交资料纪录册上的

资料提供该等资料，并指明该等资料的时间性。  
 
b .  当地产代理告知准买家某层、某座或某面积的单位
已售罄时，须先从成交纪录册核实该等资料是否准

确，并且清楚述明是否该层、该座或该面积的所有

单位都已售罄，抑或只是其所属的地产代理公司获

卖方分配销售的同类单位已售罄。  

 
 

 
 
 


